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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04版 
花蓮縣觀光大使志工服務隊 報名表 

姓 名   性 別   

 

照片黏貼處 

 
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電 話 號 碼 

住 家 電 話  

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處 

戶 籍 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E - m a i l  其他身分 □原住民 □新住民  

最高學歷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/職 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其他________ 

志工經歷 
目前(或曾經) 

是否擔任志工 

□ 是 
服務單位名稱： 

服務年資：     年       月。 

□ 否 目前（或曾經）無擔任志工。 

⚫ 是否取得志工基礎訓練（12小時）：□是  □否。 

⚫ 具備下列資格項目，請同時提供證明資料影本： 

□ 設籍於花蓮縣。  

□ 於本縣工作達三年（含）以上。 

□ 在本縣從事觀光旅遊相關行業或就讀大專觀光相關科系滿二年（含）以上。 

□ 在本縣從事文史工作或社區發展工作滿二年（含）以上。 

⚫ 是否具有外文（英、日、韓）口語翻譯能力：□ 無 □ 有，語言：________。 

 

《背面尚有項目需填寫》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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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自我介紹（約 150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⚫ 參加花蓮縣觀光大使志工隊的動機與看法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事項： 

➢ 本報名表請郵寄或自行送達花蓮縣政府觀光處(觀光行銷科)。 

地址：970花蓮市府前路 17號。 

電話：03-8230751 或 03-8227171#524 

傳真：03-8237213 

➢ 本府將依報名先後順序，擇優錄取，並於初審後以電話或 Email方式通知面試時

間；未錄取者恕不退還報名文件。 

➢ 個人注意事項： 

1. 請附上兩吋照片 2張（背面書寫姓名）。 

2. 報名時請同時檢附符合資格項目證明資料影本，以利審查。 

 

(以下欄位由審核單位劃記) 

初審結果 

本處將依應徵資料進行審核，初審通過

者，以電話通知面試時間。審核未通過

者不另行通知，相關資料將由本處銷

毀，不另行退件。 

□通過 □未通過 

 


